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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阆中市金华米厂
安全应急处置预案
为了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加强安全应急处置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和生命安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四川省消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快速处置”的原则，结合本厂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机构
（一）、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组长：赵金全
副组长：鲜小华
成员：任海东 易元东 刘星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安全应急处置的组织、实施、善后保证工作。
 （二）通讯报警组：
组长：鲜小华
成员：鲜小川
主要职责：负责报警，引导消防和急救车辆出入，通讯联络
（三）抢险急救组：
组长：刘星
成员：任海东 易元东 罗仕军 鲜小川
主要职责：负责事故现场处置和人员急救
（四）后勤保障组：
组长：赵金全
成员：鲜小华  罗仕军
主要职责：负责受伤人员护理，物资资金保障及其他保障工作。
二、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1、 发生火灾：首先应立即切断电源、天然气源，疏散
人员，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2、 立即将灾情报告库领导，并积极组长现场职工开展
自救。
3、 库领导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义务消防队员携带消
防器材奔赴火灾现场施救。
4、 指挥员接到灾情报告后，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进行
指挥。
5、 通讯报警组长立即向119报警并协助引导消防车到
火灾现场。
6、 消防机构人员接到通知后，立即达到指定位置，按
照分工开展工作。
7、 如有人员受伤，后勤保障组组织护理或者根据情况
及时送往医院。
8、 火灾扑救结束后，对现场进行清理、检查，设立隔
离区域，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3、 事故调查：火灾事故发生后，应及时报告、统计、
处置和调查，积极采取防范措施，坚持做到“事故原因调查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不查清不放过、安全责任是否落实不放过、事故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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